.事项名称：临时救助（民政）

事项类别：公共服务事项

受理条件：

【予以批准的条件】

（1）因火灾、交通事故（无责任方）等意外事件，家庭成员突发重大疾病等原因，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家庭；

（2）因生活必需支出突然增加超出家庭承受能力，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最低生活保障家庭、特困供养人员家庭；

（3）.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认定的遭遇其他特殊困难的家庭。

（二）【不予批准的条件】

（1）因打架斗殴、酗酒、赌博、吸毒或其他违纪、违法犯罪行为造成生活困难或其他法律、法规明确规定不予救助的；

（2）参加政府明令禁止的非法组织活动导致家庭困难的；

（3）家庭有就业能力的成员不自食其力或无正当理由拒绝就业的；

（4）子女选择贵族学校或自费出国留学的；

（5）拒绝管理机关调查，有恶意隐瞒事实真相、弄虚作假行为的；

（6）经专项报销（救助、理赔）后已解决基本生活的；

（7）对以弄虚作假等手段骗取城乡低保资金、医疗救助和其他救助资金的不诚信家庭，出现其它临时原因进行申请时，原则上不予求助；

（8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认定不予救助的其他情形。

法定办理期限:7个工作日

承诺期限: 7个工作日

受理材料：

1.户口薄（复印件及原件）
2.授权委托书

3.身份证（复印件及原件）
4.一卡通账号（社保卡或存折）
5.书面申请书

6.家庭人员收入证明

7.相关困难佐证（医院疾病诊断书、结算单、其他困难相关佐证）

8.临时救助申请审批表
